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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問題 
 
(1) 校長續任程序 1，因副校長利益衝突應行迴避，需重新推選主席。 
(2) 校長續任程序 3-10，刪除。理由：校長續任程序案，非由人事室訂定，應由校務會議討論議決。 

 

 
 
(3) 投票注意事項，刪除。理由：投開票注意事項應成立校長續任投開票工作小組擬定，再提交校務

會議討論議決。 

 

 
 
 
(4) 新增程序 

 
3.校務會議代表提問、校長回答校務會議代表提問(不受一案只可以發言兩次之限)。如果時間過長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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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舉行一次臨時校務會議，請校長回答校務會議代表提問。 
4.成立校長續任投開票工作小組 
 
 
(5) 臨時動議： 
案由：成立校長續任投開票工作專案小組 
說明：1.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五條第一項 校務會議必要時得設各種委員會或專案小組，處理校務

會議交議事項。 
2. 校長續任投開票事項，應由校長續任投開票工作專案小組擬訂，再提交校務會議討論議決。 
3. 本專案小組由學術主管代表 5 人、基層教師代表 5 人、學生代表 1 人、職員代表 1 人、教

師會代表 1 人，合計 13 人組成。 
4. 本專案小組開會時，本校人事室、秘書室應各派 1 員協助會議之進行。 

決議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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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校長、一級行政單位主管因利益衝突應行迴避本次臨時校務會議 

 

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 

第 1 條 

為促進廉能政治、端正政治風氣，建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之規範，有效遏阻貪污腐化及不當利益

輸送，特制定本法。 

 

第 2 條 

本法所稱公職人員，其範圍如下： 

四、各級公立學校 校長、副校長 

 
 
第 3 條 

本法所定公職人員之關係人，其範圍如下： 

五、經公職人員進用之機要人員。 

 

本校副校長、25位一級行政主管，隨校長同進退，屬於經公職人員進用之機要人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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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 條 
非財產上利益，指有利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在第二條第一項所列之學校之任用、聘任、聘用及其他相

類似之人事措施。 

 
校長續任屬本法所稱非財產上利益。 

 

第 5 條 

本法所稱利益衝突，指公職人員執行職務時，得因其作為，直接或間接使本人或其關係人獲取利益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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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校防呆機制之比較 

 
學校 校務會議防呆機制 校長續任防呆機制 防呆機制健全？ 

 
 
海科大 

一級行政主管、院長、系主任是

校務會議當然代表 
 
另外選出基層教師擔任校務會議

教師代表，超過 50% 機制健全 

全校教師進行校長續任同

意權投票  
全民意，機制健全 

 
 
雙重機制，最健全 

 
 
高應大 

一級行政主管、院長、系主任是

校務會議當然代表 
 
另外選出基層教師擔任校務會議

教師代表，超過 50% 機制健全 

校務會議進行校長續任同

意權投票 
 
 
機制健全 

 
一科大 

系主任不是校務會議當然代表，

因此系主任參加校務會議教師代

表選舉 

全校教師進行校長續任同

意權投票 
全民意，機制健全 

 
機制健全 

 
 
高科大 
(本校) 

系主任不是校務會議當然代表，

因此系主任參加校務會議教師代

表選舉 
 
基層教師擔任校務會議教師代

表，僅 30% 

校務會議進行校長續任同

意權投票 
 
 
防呆機制完全失靈 

 
行政程序法 
第 33 條 公務員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當事人得申請迴避︰二、有具體事實，足認其執行職務有

偏頗之虞者。  
 
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 
第 6 條 候選人應於參加遴選之表件揭露下列事項： 
五、遴選表件收件截止日前三年內，曾同時任職於同一機關（構）學校， 且曾有聘僱或職務上直接

隸屬關係。 
 
 

因此，本校副校長、一級行政單位主管因利益衝突，應行迴避本次臨時校務會議，不

參與校長續任案之審議與同意權投票 

 


